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王家镇人民政府

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编制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王家镇共有编制 28 人，其中：行政编制 14 人，其他事业

编制 13 人,机关工勤编制 1 人。2019 年预算实有在职编制内

人员 28 人，与去年人数相比无增减，其中：行政人员 14 人，

其他事业人员 13 人，工勤人员 1 人。按财政供给率分，财

政全额供给 28 人，无差额和自筹人员。本单位退休 14 人，

其中：行政人员 9 人，事业人员 5 人。其他人员共 13 人，

其中：乡镇交管员 1 人，遗属人员 10 人，三支一扶 1 人，

临时炊员 1 名。固定资产总额 389.89 万元。

主要职能职责如下：

（一）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

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组织指导好各业生

产，搞好商品流通，协调好本办事处与外地区的经济交流与

合作，抓好招商引资，人才引进项目开发,不断培育市场体

系，组织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发展。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部署重点工程建设，

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水利设施的管理，负责土地、林

木、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好护林防火工作。



（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计划生育、文化教育、

卫生、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维护一切经济单

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取缔非法经济活动，调解和处理

民事纠纷，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四）按计划组织本级财政收入和地方税的征收，完成国

家财政计划，不断培植税源，管好财政资金，增强财政实力。

（五）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倡移风

易俗，反对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习，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六）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

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

（七）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

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八）保护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财产，保护公民私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

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九）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

（十）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十一）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

和婚姻自由平等各项权利。

（十二）完成和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预算情况说明



王家镇 2019 年部门预算收入总数 746.62 万元，较 2018

年部门预算收入总数 775.81 万元减少 29.19 万元，下降

3.76%。减少原因是人员减少。

2019 年部门预算支出总数 746.62 万元，较 2018 年部门

预算支出总数 775.81 万元减少 29.19 万元，下降 3.76%。减

少原因是人员减少。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 633.82 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504.6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

社会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公用支出 129.16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

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

接待费、工会经费、福利费等。

部门专项项目预算 112.8 万元,其中：农村公共运行服务

费 60 万元，烟叶产业发展 52.8 万元。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无安排。

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7.99 万元。其中：公务

接待费预算 7.99 万元，与 2018 年预算持平；无因公出国（境）

经费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安排的支出。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机关运行经费说明：2019 年王家镇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收

入 129.16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收入减少 59.49 万元，减少

原因是减少脱贫攻坚工作经费及烟叶税。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2019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2019 年无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2019 年

绩效预算目标主要包括部门综合预算绩效目标和项目（基

本）支出绩效目标（具体情况详见附表），从项目完成、项

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目标，综合反映部门整体

支出和项目预期完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

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

象满意度等情况。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固定资产总额 389.99 万元，其

中主要资产为房屋，房屋资产额为 332.38 万元，其他固定

资产为 57.61 万元。

名词解释：

1.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

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支出。

4. 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

算资金。


